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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是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升本）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是在完成法学基础课程学习后开设的选考课。《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涵盖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相关知识，立足于新时代和新业态下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权益保障需求，将教学重点置于体现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的时代性、学术性和实践性方面。通过学习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使学生深刻理解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是保障劳动者乃至全体社会成员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之法律，以及其对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目标是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培养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应用型法治人才。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掌握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理，熟悉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了解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等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与知识应用综合能力。
本课程的考核章节为第一章，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第十三章；重点章节是：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至第十一章，第十三章；不考核章节是：绪论，第二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升本）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被列为专业选设课，其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升本）专业的其他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学习本课程，先期应学习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课程，后续应学习税法、刑法学等课程，本课程的学习对加深掌握法学专业各学科的知识起到强基固本的作用。


第二部分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劳动法基础理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劳动法的产生发展过程，理解劳动法的特点和基本原则，掌握劳动关系的特征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劳动法概述
识记：劳动关系的概念和特点。
理解：劳动法的特点和基本原则。
应用：劳动关系的判定。
（二）劳动法律关系
识记：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点。
理解：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权利。
应用：劳动法律关系。
（三）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
理解：劳动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章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劳动合同的概念、特点及分类，掌握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主要内容，掌握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劳动合同概述
识记：劳动合同的概念和分类。
理解：劳动合同的特点。
应用：劳动规章制度。
（二）劳动合同的订立
识记：劳动合同订立的程序、形式及主要条款。
应用：劳动合同的效力。
（三）劳动合同的履行、中止、变更和承继
识记：劳动合同的履行、中止、变更和承继之概念。
理解：劳动合同履行的原则。
应用：劳动合同的履行。
（四）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识记：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的概念。
理解：劳动合同解除制度；劳动合同终止制度；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的经济补偿；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后果。
应用：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五）劳动合同特殊制度
识记：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的概念和特点。
理解：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的基本内容。
      应用：劳务派遣。
第四章 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基本理论，掌握集体合同的概念、特点、类型及效力。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集体劳动关系法基本理论
识记：集体劳动关系的概念和特点。
理解：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意义。
（二）工会
理解：工会及会员的保护。
（三）集体协商
理解：集体协商的含义、原则及程序。
（四）集体合同
      识记：集体合同的概念、特点、类型、内容及效力。
      应用：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关系。
（五）职工民主参与
理解：我国的职工民主参与机制。
第五章 劳动基准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劳动基准的基本原理，掌握工时制度、休息时间制度、工资制度、职业安全健康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劳动基准的基本原理
识记：劳动基准的概念和特点。
理解：劳动基准的功能。
（二）工时制度
识记：工作时间的概念。
理解：标准工时制、非标准工时制及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
应用：特殊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的法律许可。
（三）休息时间制度
理解：休息时间制度的具体内容。
应用：休息时间的保障。
（四）工资制度
识记：工资的概念、特点、构成及形式。
理解：最低工资的含义和特征。
应用：工资支付保障。
（5） 职业安全健康制度
      理解：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
第六章 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掌握劳动监察的概念和特征，掌握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劳动监察
识记：劳动监察的概念和特征。
（二）劳动争议处理
识记：劳动争议的概念。
理解：劳动争议处理的原则及程序。
应用：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争议诉讼。
第七章 社会保障法基础理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社会保障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体系，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掌握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社会保障法概述
识记：社会保障的概念、特点及制度功能；社会保障法的体系。
理解：社会保障权和国家责任；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
（二）社会保障法律关系
理解：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类型、主体及内容。
（三）社会保障法的历史演进
理解：社会保障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八章 养老保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养老保险的概念和特征，掌握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及居民养老保险的主要制度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养老保险概述
识记：养老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构成。
（二）职工养老保险
理解：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主要内容。
应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和待遇支付。
（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
理解：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主要内容。
应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支付。
（四）居民养老保险
理解：居民养老保险的主要内容。
应用：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支付。
第九章 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概念，掌握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医疗保险
识记：医疗保险的概念；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制度构成。
理解：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应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支付。
（二）生育保险
识记：生育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理解：生育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应用：生育保险待遇的支付。
第十章 工伤保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工伤保险的含义和工伤保险中的预防措施，掌握工伤保险的特点及基本原则，掌握工伤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工伤保险概述
识记：工伤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理解：工伤预防；工伤保险的基本原则。
（2） 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
      识记：工伤认定的标准和程序；劳动能力鉴定的含义和程序。
      应用：工伤认定的法定情形。
（3） 工伤保险待遇
      理解：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内容。
应用：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条件。
第十一章 失业保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失业保险的概念、特点及功能，掌握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条件、内容标准及支付期限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失业保险概述
识记：失业保险的概念、特点及功能。
（二）失业保险待遇
      识记：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条件和内容标准。
      理解：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期限和终止。
      应用：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
第十三章 社会救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社会救助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内容，掌握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社会救助概述
识记：社会救助的概念、特征及体系。
理解：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
应用：社会救助权的实现。
（二）社会救助的基本内容
      识记：最低生活保障的含义和特点；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的含义。
      理解：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标准及申请程序。
      应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确定。
第三部分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第二版）》，《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编写组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4学分，建议总课时72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劳动法基础理论
	6

	第三章
	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16

	第四章
	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制度
	3

	第五章
	劳动基准法律制度
	8

	第六章
	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
	3

	第七章
	社会保障法基础理论
	6

	第八章
	养老保险
	8

	第九章
	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6

	第十章
	工伤保险
	6

	第十一章
	失业保险
	4

	第十三章
	社会救助
	6

	合     计
	72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笔试的比例为识记占40%，理解占40%，应用占20%。
3. 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易、中等难度、难。难题部分比例不超过20%。
4．笔试试题类型分为：单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5．笔试采用闭卷考核方式，考试时间150分钟，按百分制计分，60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802年颁布《学徒健康与道德法》的国家是
   A．英国    B．美国    C．德国    D．日本
（二）简答题
简述工伤认定的程序。
（三）论述题
试述社会保障权和国家责任的关系。
（4） 案例分析题
何某是河源市昆仑人力资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公司”）派遣至广州崆垌物业公司工作的劳务派遣工。昆仑公司委托广州华山人力资源公司为何某在广州参加工伤保险。2013年6月24日，何某在值班时突发心肌梗塞死亡，经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5年12月1日，何某家属向社保中心申请工伤死亡待遇，2015年12月25日，社保中心作出《告知书》，认为死者何某的用人单位是昆仑公司，而该公司并未在广州为何某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因此，不同意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家属不服，于2016年1月5日诉至法院。2016年3月9日，家属以社保中心承诺就其工伤保险待遇重新核定为由自愿撤回起诉。
2016年3月28日，家属再次申请支付工伤死亡待遇，2016年6月12日，社保中心作出《告知书》，再次以死者何某的用人单位是昆仑公司，而该公司2010年5月至2013年6月期间没有在广州市为何某参加工伤保险为由，不同意支付何某的工伤保险待遇。家属不服，再次诉至法院。
请结合所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相关内容，试对上述案例进行分析。


